
黑龙江省依兰县的松花江渡口，是超载大货
车前往哈尔滨的必经通道。过往大货车无不迎头
在警车旁停下，只要“上了钱”，即可安然无恙地扬
长而去。记者调查发现，依兰县松花江渡口的江
南、江北，每天停靠着不同牌号的警车，过往超载
大货车交钱后，得到放行。（10月24日《新京报》）

对于超载车，交规里有着严厉的处罚规定，发

现一辆查处一辆。除了罚款扣分外，要么就地暂扣
车辆，要么按照规定卸载放行，否则就会危害交通
安全。作为交警必须严格执法，不得营私舞弊，更
不得随意放行。警车成为“收费站”，明显触犯了法
律底线，交钱放行超载车必须坚决喝止。到底有多
少钱进了交警的腰包，这个疑问不该成谜，公众有
权知道真相。

作 者/ 唐春成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谢先生因为一封
“投诉举报函”，一夜之间成了网络焦点人物。有人
在网络上公开他的举报信时没有给姓名、电话等
信息打马赛克，当晚几个小时内，他收到了七八个
陌生号码发来的嘲笑短信，一些网友还加他的QQ
要和他讨论举报的事。（10月26日《中国青年报》）

谢先生因“旺旺雪饼不能带来好运”而写的举
报信，却被晒到网上，这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大困
扰。尴尬的是，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只有隐私的泄
露产生了使受害者不堪其扰自寻短见或者有人借
此上门骚扰等严重后果时，公安机关才会受理。如
果个人信息泄露并没有带来上面所说的“严重后
果”，即使查出责任人可能也只是内部教育一下。

如此现实之下，难免让人追问：个人信息保护
法呢？早在2003年，国务院信息办就委托中国社科
院法学所承担相关课题及草拟一份专家建议稿，
课题组于2005年提交《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意见
稿。但时至今日，这样的法律，仍然是千呼万唤“不
出来”。当个人的信息保护没有强有力的“法律屏
障”时，无论是举报人信息的泄露，还是公民活动
中的信息泄露，恐怕都难以避免。因而，保护个人
信息泄露的法律制定，不能再拖了。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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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临沂街头，一个男子带着一名女孩出来
乞讨，在寒风中，孩子裹着棉被在路边写作业，引发
路人关注，大家纷纷献爱心。记者来到孩子家中和学
校,进行了实地采访。男子王久昌所在村村支书及村
民反映，王久昌家有地有房有低保，外出乞讨是因为
他“懒得出奇”，并且“女儿就是他乞讨的最大卖点”。
(10月23日《齐鲁晚报》)

孩子是家庭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再苦不能
苦孩子，这是绝大多数家长在对待子女问题上所秉
持的理念。可对于临沂旺南庄村的王久昌来说，似乎

就没有过这个念头。6岁的女儿裹着棉被在寒风中写
作业的场景，在其他人看来非常可怜，但在这位父亲
的眼里，却是再正常不过，因为“老伴疯了不能照顾
女儿，我带着出去乞讨，也是没办法”。

看起来似乎确实是“没办法”——— 自己要去乞
讨，女儿没人照顾，所以只好带着女儿一起出门乞
讨。但这个逻辑可能并不成立，因为这个逻辑成立的
前提是他要有不得不去乞讨的理由，而在村支书看
来，“王久昌其实也不穷”，家里有地，房子建得也不
赖，也享受着低保，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在街坊
邻居的眼里，其外出乞讨的原因不是因为穷，而是因
为“懒得出奇”，带着女儿外出乞讨是因为“女儿就是
他乞讨的最大卖点”。

当然，王久昌作为成年人，乞讨不乞讨都是他的
自由，可外出乞讨时携带未成年人女儿是完完全全
的违法之举。《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胁迫、诱骗、利

用未成年人乞讨”的行为有严格的禁止性规定。2014
年12月，针对一度呈现泛滥之势的父母带未成年子
女乞讨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民政部更是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
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由未成年
人监护人实施的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
规范、惩罚和处理，其中就包括“胁迫、诱骗、利用未
成年人乞讨”的行为。

有人或许会说，女孩的母亲精神有问题，爷爷奶
奶年迈无力照顾，父亲外出乞讨时不带着她，又能怎
么办呢？按照四部门《意见》第35条第五款的规定，“胁
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经公安机关和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等部门三次以上批评教育拒不改
正，严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学习的”，人民法
院可以判决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也就是说，不管王久
昌是不配还是无力抚养女儿，他都有可能因此而丧

失女儿的监护权。
按照四部门《意见》的规定，学校、医院、村（居）

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在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时，都“应当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女孩被父亲携带外出乞讨的
事情在当地几乎无人不知，但无论是学校还是村委
会工作人员都没能履行报案或举报的义务，致使其
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事情长期存在，这不能不说是极
大的遗憾。

监护权可以被剥夺，懒惰可以被改变，贫穷可以
被帮助，所以，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侵害孩子合法权
益的借口。让孩子过得有尊严，不仅是父母的责任，
更是全社会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在法律上负有责任
的相关人员或机构，更应积极行动起来，拿起法律的
武器，别让法律和良知继续沉睡下去，还孩子一个正
常的童年。

近日，一份由福建宁化县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签发的通报，引发热议。通报中称，该县两名小学
老师，因为“在占道经营摊点买菜”，被面向全县通
报。10月26日上午，宁化县委县直机关工委针对此
事公开回应，承认“部分要求过于生硬”、“通报方式
不妥”，撤销上述处理决定。（10月26日《新京报》）

继山西屯留县24名高二教师AA制聚餐被当地
纪委先“通报”后被“撤销”，福建宁化县又有两名小
学老师因“在占道经营摊点买菜”被当地县直机关
工委失当“通报”，并随之在舆论压力下被“撤销”。
有关方面立行立改的态度值得肯定，但“撤销”之
后的教训反思和务实矫正更当不可或缺。

当地县直工委的“通报”批评，其文件支撑是
宁化县委出台的《关于机关党员干部在城市管理
中严格遵守“三带头八不准”行为规范的通知》，通
知中有一条为“不准在占道和流动摊点买菜、就餐
等购物行为”。但是，公民在选购商品时只是一名
普通消费者，不负有鉴别对方是否属占道经营的
责任。“不准在占道和流动摊点买菜”显然是不合
理的土政策，也是对公民正当消费权利的不当干
预。由此说来，真正需要反思和汲取教训的是当地
政策的制定者。

一个有悖常理和并无上位法依据的奇葩规
定，能顺利成文并被付诸实施，究其原因，其病根
就在于对践行法治和公权约束的认知缺位。此事
提醒我们，权力部门必须恪守依法行政的法治理
念，防止越权决策和滥用红头文件。

近日，网曝青岛海滨学院多名学生反映校
规过严，男女生仅牵手搂抱就会被记作违纪受
到处分，引发网友关注。随后，该校多名学生
向记者反映，学校不仅限制校园中男女生正常
交往，还会强制要求捐献县志。校方表示，学
校不提倡也不反对男女生恋爱，捐献县志属于
学生自愿行为，如有学生所反映的情况存在，
将严肃查处。(10月26日《京华时报》)

出于品德教育的考量，高校出台一些规
定，去规范学生的行为，本无可厚非。但规定
太多，管得太死，对学生的成长未必是好事。
特别是，一些限制学生人身自由和个性发挥的
雷人校规，明显越过了学校教育的边界，教育
权力入侵学生的私权领域，这对学生不是一种
教导，而是一种伤害。比如，男女生牵手搂
抱，被认定为违纪，并受到记过处分，就是一
条干涉大学生恋爱自由的雷人校规。

大学校园本身是青年男女的集聚地，成千
上万的青年男女长期学习、生活在一起，有的
难免会日久生情。特别是，男女大学生谈恋
爱，是一种正常的人际交往，一直被视为先进
国家教育开放和与时俱进的体现。比如，新加
坡公立大学注重引导学生去谈恋爱，专门开设
了“恋爱课”，请相关婚姻专家，讲授与恋
爱、性等相关的课程，培养学生“爱的能

力”。相比之下，青岛海滨学院规定“牵手违
纪”，显然是管过了头。

不可否认，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
等问题，已经给大学生、高校和家庭带来了不
小的困扰；同时，校园结婚生子、“大学生妈
妈”现象频现，已经引发了诸多现实问题。再
者，学校一味地重视基础学科的教学，而忽视
了品德教育，导致一些大学生过早地受到社会
上不良婚恋观的侵蚀，追求肉欲，贪图享受，
而放弃了社会责任。如此语境下，青岛海滨学
院规定“牵手违纪”，似乎可以理解。然而，
堵不如疏，高校应对大学生婚恋观进行正确的
疏导和引领。校方回应称“不提倡也不反对男
女生恋爱”，显然是一种教育不作为。

而规定“牵手违纪”，则是一种教育越界。相
形之下，一些高校开设“恋爱课”，便是一个良好
的示范。首先，高校应注重“以德为先”，将品德
教育纳入“恋爱课”课程，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
的婚恋观，理性对待爱情与婚姻，妥善解决在恋
爱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困惑。同时，通过开
设“恋爱课”，让大学生正确处理好恋爱与学业
的关系，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完成学业。特别
是，除了开设“恋爱课”，大学应制订相关的制
度，去规范和引导大学生的恋爱行为；对于“越
轨”者，给予一定的惩戒。

广告

利用孩子乞讨，不能没人管
□ 张楠之

与其“牵手违纪”

不如引导学生健康婚恋
□ 汪昌莲 举报人信息遭泄露

法律不能再缺位
□ 龙敏飞

“教师买菜被通报”

不能止于撤销
□ 张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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